



盐审服管函〔2024〕8号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接收玉门油田2023年宁庆区块5.9MW分布式光伏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补充说明
的函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：
你公司《玉门油田宁庆公司关于申请审批〈玉门油田2023年宁庆区块5.9MW分布式光伏项目〉水土保持方案的函》（玉油司宁函〔2024〕180号）已收悉。我单位以盐审服管发〔2024〕110号对你公司《玉门油田2023年宁庆区块5.9MW分布式光伏项目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行政许可。你公司现因地界纠纷问题无法解决，对项目位置及占地面积进行调整，并对原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补充说明，调整后的项目总占地13.09hm2，均为永久占地，占地类型为其它草地，确定了该项目本阶段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3.09hm2。项目调整后重新核定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为13.09万元。
我局予以接收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2024年8月23日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— 1 —

